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

关于举办2011年“大众报业杯”

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党委：

为深入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租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精神，实施《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高校开展师德建设大讨论活动的意见》，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省委高校工委决定，与大众报业集团共同举办2011年“大众报业杯”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省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一线工作，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等方面成绩优异、做出突出贡献，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

二、奖项设置

从各高校推荐的候选人中评选出10名师德标兵。

三、评选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领导，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要求进步，崇尚科学，遵纪守法，勤奋工作，师德高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

2、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方面成绩突出，曾获得校级以上荣誉称号。

3、为人师表，廉洁自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有较高的群众威信。

四、组织领导

成立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由省委高校工委和大众报业集团负责同志任组长。设立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委高校工委宣教处。

五、评选要求

各高校党委要按照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评选活动。要在层层选拔的基础上，评选出本校候选人(在校生20000人以下的学校1名，20000人以上的2名)，并将2000字左右的典型事迹材料附在《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候选人推荐表》后装订，一式五份，于8月25日前报省委高校工委宣教处，同时报送《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候选人信息采集表》电子稿。地址：济南市纬一路482号省委高校工委宣教处，邮编：250001．，联系人：张文哲，联系电话：0531--86903645，电子邮箱：sdgxgw@126.com。

六、表彰办法

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组对各高校候选人进行考察、评审；“教师节”前夕对获奖教师进行表彰奖励。大众日报开辟专栏对获奖教师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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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山东省高校十大师德标兵候选人推荐表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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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候选人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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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此表须用word表格格式编辑，所填写的内容要与《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候选人推荐表》上的内容一致。

    2、本表只报电子稿，邮箱地址：sdgxgw@126.com
